
珠社联通〔2022〕33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开展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
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工作已开始，现

将相关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对照通知要求积极组织申报。

需由我会统一交省评奖办的单位请于 10月 13日 18点前将《申

报汇总表》和申报材料（具体对照通知装订要求和报送要求）交

至市社科联学会科研部（珠海市九洲大道东 1115号珠海文艺大

厦 5楼 B区 506室），申报汇总表、申报评审表及调研报告的

电子版（须与纸质版申报件相一致）发至市社科联邮箱：

zhsklbgs@zhuhai.gov.cn。因填写误差和装订不合要求引发的后

果，由申报人及申报单位自行承担。

附件：1.关于开展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

奖的通知

2.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试行办法》实

mailto:zhsklbgs@zhuhai.gov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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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细则（2022年修订）

3.第十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申报答疑

珠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2年 9月 21日

（联系人：陈小英，电话：3335089、18928018228）


	



